附件一：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
为加强对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管理，根据《旅行社条例》规定，旅行社和银行就旅行社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管理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该保证金属于旅行社依法缴存、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资金，除发生《旅行社条例》第十五条、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保证金。
二、银行对旅行社存入的保证金，按照壹年定期、到期自动结息转存方式管理，中途提取的部分按活期结息，全部利息收入归旅行社所有。

三、专用账户只能使用直接贷记结算方式，不接受支票结算。专用帐户可开通网上查询功能，但是不支持网上支付功能。

四、保证金存入时，请按照附注一格式，提交存款原因说明。

五、保证金支取按照如下方式执行：

（一）旅行社因解散或破产清算、业务变更或撤减分社减交、三年内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而降低保证金数额50%等原因，需要支取保证金时，银行根据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等有关文档，将保证金直接退还给旅行社。

（二）发生《旅行社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银行应根据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划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决定书》，经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实无误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以现金或转账方式直接向旅游者支付。

（三）发生《旅行社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银行根据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从旅行社保证金账户中扣取。

（四）非以上规定的情形而出现保证金减少，银行应承担补足责任。

按照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方式执行时，对超出旅行社缴存保证金数额的，银行不承担任何支付义务。

六、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依据《旅行社条例》规定，划拨保证金后3个工作日内，银行应将划拨数额、划拨单位、划拨依据文书等情况通知旅行社和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七、银行应每季度将保证金存款对账单一式两份，分别发送给旅行社和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旅行社和开户银行各存一份，复印件送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旅行社（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章：          时间：       

开户银行（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章：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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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章：          时间：       

开户银行（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章：          时间：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申请
旅行社名称：                                    

存款原因（选择其一）：
1、新设立（ ）；
2、业务变更增存（ ）；
3、设立分社增存（ ）
分社名称：                    ；
4、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划拨补交（ ）；

5、其他（ ）                          。

存款金额：大写：                小写：         
旅行社（盖章）          

时间：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申请

旅行社名称：                                    

存款原因（选择其一）：
1、新设立（ ）；
2、业务变更增存（ ）；
3、设立分社增存（ ）
分社名称：                    ；
4、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划拨补交（ ）；

5、其他（ ）                          。

存款金额：大写：                小写：         
旅行社（盖章）          

时间：
基本信息表
合肥市旅游管理局

通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旅行社名称：                  经营许可证号码：
通讯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通讯地址及邮编：合肥市长江西路3号     230061
联系电话：0551-2253572
基本信息表
合肥市旅游管理局

通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旅行社名称：                  经营许可证号码：
通讯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通讯地址及邮编：合肥市长江西路3号     230061
联系电话：0551-2253572
附件二：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第一类)

	旅行社名称
	
	经营许可证号码
	

	通讯地址

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质量保证金开户银行
	
	联系电话
	

	取款原因

（选择其一）；

入账要素
	退还给缴款旅行社：
1、解散撤销清算（ ）；
2、业务变更减交（ ）；
3、撤减分社减交（ ） 分社名称                     ；

4、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降低保证金数额50%（ ）；

5、其他（ ）                      。
旅行社名称:               

旅行社开户行：              账号:

	取款金额
	大写：                            小写：

	辅助文件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划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决定书》（   ）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意见


	开户银行在5个工作日内，直接退还旅行社。

并在之后3个工作日内，将划拨单位、划拨数额、划拨依据文书等情况通报给旅行社和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地      址：                  领导签章：

    联 系 电话：


附件三：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第二类)

	旅行社名称
	
	经营许可证号码
	

	通讯地址

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质量保证金开户银行
	
	联系电话
	

	取款原因

（选择其一）；

入账要素
	给付旅游者：
1、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经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查证属实的（   ）；

2、旅行社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的（   ）；

3、其他（ ）                      。

给付旅游者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给付旅游者开户行：           账号:      

	取款金额
	大写：                                小写：

	辅助文件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划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决定书》（   ）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意见


	开户银行在5个工作日内，直接给付旅游者。并在之后3个工作日内，将划拨单位、划拨数额、划拨依据文书等情况通报给旅行社和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地      址：                领导签章：

    联 系 电话：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印鉴模本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分行：

根据我局与贵行的约定，我局拟定使用以下印鉴作为《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上用印。请贵行配合认真审核，履行账户监管职能。按照我局的《通知书》上所列明的情况对外支付。印鉴如有变动我局将及时通知贵行。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第一类）

单位盖章：                         

领导签章：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款通知书（第二类）

单位盖章：

领导签章：

                                    合肥市旅游局(公章)

                                             法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五：
开 户 申 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分行：

      合肥市旅游局根据2009年6月23日，国家旅游局公告（2009年第11号）《关于指定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储银行的公告》，指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分行为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独家存储银行
。据此，特申请在贵行开立专用 账户，望批准为盼！

                                 单位公章：

                                 日期：
附件六：

委 托 书
上海浦东发展合肥分行营业部：

     本人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前来办理单位账户开户事宜，特委托我单位财务人员          同志代理，请贵行给予办理。

公章：

                            法人签章：

                            日期：
